济宁市兖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兖人社字〔2021〕7号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全区技工院校安全生产全员培训实施方案》的通知

济宁市工业技师学院：
现将《全区技工院校安全生产全员培训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济宁市兖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3月3日




全区技工院校安全生产全员培训实施方案

为积极推动我区技工院校安全生产全员培训工作开展，根据《山东省学校安全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共济宁市委、济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市安全生产全员培训实施方案〉的通知》（济安字〔2021〕10号）和济宁市人社局《关于印发〈全市技工院校安全生产全员培训设施方案〉的通知》（济人社字〔2021〕22号）、兖州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全区安全生产全员培训实施方案〉的通知》（济安字〔2021〕20号）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落实职业培训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核心，以提高全员安全素质为主线，以提升技工院校本质安全水平为目标，牢固树立“培训不到位是重大安全隐患”的安全培训理念，坚决纠正“培训不培训一个样”的错误观念，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全员培训，为促进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提供坚实的安全素质保障。
二、主要目标
通过开展安全生产全员培训活动，持续推进以技工院校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高风险岗位人员为重点的安全生产培训，强化技工院校主要负责人“要安全”、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懂安全”、一线教职员工“会安全”，重点解决技工院校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不高、法律意识淡薄、技能不强等问题，实现技工院校全员安全培训覆盖率和合格率达到100%，切实提升职业培训机构安全水平。
三、培训对象
全区技工院校全体教职员工，重点是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分管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消防、食堂、实验室、实习实训、特种设备等高风险岗位人员。
四、培训内容、教材和师资
1、全员培训科目：内容包括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校园安全等方面法律法规、重要文件规定，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处罚办法和应负的法律责任，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安全操作规程、事故警示教育、应急处置操作等应知应会知识。   
培训教材：（1）包括市消防支队编制的消防培训教材，（2）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编制的公共卫生培训资料，（3）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编制的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培训资料，（4）正规出版社的学校安全知识读本（学校自选自备），应包括防止校园暴力、预防溺水、交通安全、网络安全、实习实训安全、集体活动安全等内容。技工院校可在市级规定培训教材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增加个性化培训内容。
培训师资：政府消防救援、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专家或具备相应培训资质的职业院校、技工院校、社会培训机构讲师。
2、高风险岗位人员培训科目：除全员培训科目外，结合近几年多发易发事故成因开展针对性培训，包括安全操作规程，岗位安全操作技能，事故应急处置，员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参加区应急管理、市场监管、住建、能源等部门统一组织的焊割作业等高风险岗位管理的，从其规定。
培训教材：正规出版社出版的相应工种职业培训教材。
培训师资：聘请具备相应培训资质的职业院校、技工院校、职业培训机构讲师。
五、培训方式和完成时限
安全生产全员培训活动按照区级、技工院校机构两个层面分别分类组织，分期分批进行。本着“先急后缓”的原则，对高危、多发易发事故等重点行业领域从业人员进行优先培训，全部培训于4月15日前完成。
区级层面：区人社局负责全区技工院校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分管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采取集中培训方式，培训时间为3天。
院校层面：除区培训范围以外的其他全部从业人员（包括劳务派遣人员，下同），采取集中培训方式，培训时间原则上为3天。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技工院校，可以自主开展培训；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院校、技工院校或社会培训机构开展培训活动。
六、试卷命题
安全培训考试实行纸质试卷，由各培训实施单位根据培训内容制定。考试时间不少于60分钟，题型一般为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和判断题。试卷满分100分，高风险岗位人员合格分数线为80分，其他人员合格分数线为60分。
七、工作措施
（一）制定方案
各技工院校调查摸清本单位各类人员底数，包括学校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其他按要求需要培训的人员等。制定技工院校安全生产全员培训活动实施方案，方案中要明确培训的重点范围和重点内容、具体培训时间、培训学时、组织考试、方法步骤等。培训工作实施方案和培训教材报区人社局备案。
（二）组织实施
各技工院校要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开展培训活动，培训结束后要立即组织结业考试。区人社局对技工院校组织的培训考试进行全过程盯守和监督，防止培训走过场、走形式，确保真学真考真有效。
对不能按时参加培训的人员必须进行择期补训，确保每名从业人员全部培训一遍，培训率、应知应会率、持证上岗率达到100%。凡是培训考试不合格的人员一律不能上岗，经再培训学习、补考合格后，方可上岗。
（三）归档管理
安全培训档案由各培训主体单独整理归档存放。培训考试过程要如实记录，要有照片、有录像、有签字、有档案，切实做到全程留痕。特别是技工院校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建立教职员工培训档案，切实做到“一校一档、一人一档”，实现培训和考核全过程留痕可追溯。
八、相关要求
 1、技工院校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培训主体责任，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安全培训工作专班，按照培训方案认真组织实施。
 2、技工院校要利用这次安全培训，认真排查学院安全隐患，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对校园安全用电、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学校公共安全、培训设施安全、试验、实训操作规程安全，进行一次拉网式检查，切实把学院安全生产落实到位。
3、为确保全员安全培训工作顺利开展，区人社局将定期调度技工院校安全培训工作进展情况。技工院校要明确一名分管领导和安全管理工作联络人员，并填报技工院校安全生产全员培训工作联络表（附件1），于3月5日前上报；技工院校安全生产全员培训工作实施方案和技工院校安全生产全员培训参训人数统计表（附件2）于3月10日前上报至区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
从3月份开始，各技工院校于每周四12:00时前，将《技工院校安全生产全员培训工作周调度表》（附件3）上报至区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
联系人：李霄  电话3480069
邮  箱：wsh3681641@163.com
附件：1.《技工院校安全生产全员培训工作联络表》
2.《技工院校安全生产全员培训参训人数统计表》
3.《技工院校安全生产全员培训工作周调度表》
              








附件1
技工院校安全生产全员培训工作联络表
	单位
	主要负责人
	联络员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手机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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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技工院校安全生产全员培训参训人数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行业领域
	参训学校数量
	参训人数合计
	县级培训人数
	乡镇培训人数
	
技工院校培训人数

	高风险岗位人员培训人数

	
	
	
	小计
	院校主要负责人
	院校安全分管负责人
	安全管理人员
	
	
	

	
	
	
	
	
	
	
	—
	
	

	
	
	
	
	
	
	
	—
	
	

	
	
	
	
	
	
	
	—
	
	

	
	
	
	
	
	
	
	—
	
	

	总计
	
	
	
	
	
	
	—
	
	


 
       






填报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备注：1、“行业领域”栏填学校。2、“技工院校培训人数”栏不含院校主要负责人、安全分管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但包含高风险岗位人员培训人数。
附件3
技工院校安全生产全员培训工作周调度表
	序号
	院校名称
	市级层面
	县级层面
	乡镇（街道）层面
	院校层面

	
	
	培训人数
	考试不合格人数
	培训人数
	考试不合格人数
	培训人数
	考试不合格人数
	培训人数
	考试不合格人数

	
	
	
	
	
	
	
	
	
	

	
	
	
	
	
	
	
	
	
	

	
	
	
	
	
	
	
	
	
	

	合计
	
	
	
	
	
	


填报单位（盖章）：            审核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注：1、请务必于每周四12点前报送至wsh3681641@163.com，逾期不报视为本周无进度。2、统计数据为每周累计数据。



















	济宁市兖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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